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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二代健保上路後，加收補充保費引發社

會反彈，配套措施亂七八糟，補充保費徵收項目毫無標準，該

制度原欲針對資本利得或業外收入收取補充保費，然而實際受

影響最終仍是一般受薪階級，甚至連最基層的學生打工族群也

不放過，全無公平性可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一代健保因醫療支出持續成長，健保收入卻未相對提升的情況下，因此政府推動二代健保

改善健保財務，以達永續經營目標，原計畫以家戶總所得方式課徵，無奈因財稅單位反彈

，一夕之間決定以補充保費方式增加健保收入。 

二、衛生署一方面無法確定所能收取的保費總額，另一方面也因民眾採取各項手段規避補充保

費而造成額外負面效果，例如民眾紛紛將定期存款拆單以規避補充保費，或是將固定薪資

紛紛改為底薪加獎勵金之方式，一方面導致各單位行政作業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折損收取

補充保費的效果，無法達到以補充保費挽救健保財務危機之目標。 

三、倉促上路結果導致補充保費配套措施亂七八糟，徵收項目毫無標準，該制度原欲針對資本

利得或業外收入收取補充保費，然而實際受影響最終仍是一般受薪階級，甚至連最基層的

學生打工族群也不放過，全無公平性可言，例如目前大專院校多數校園工讀生，每月僅領

取微薄薪資，甚至連基本工資都不到，更遑論達到報稅標準，衛生署竟此徵收補充保費，

無奈對辛勤的打工族雪上加霜。 

四、本席認為針對補充保費徵收亂象，衛生署不應期待補充保費可帶來多少收入挹注，應立即

思考其他增加健保收入的措施，另針對學生族群校園工讀金是否課扣補充保費乙事，竟傳

出學校也要將學生辛苦的工讀金拆單亂象，更暴露出此一制度連公部門單位都要設法規避

，令人匪夷所思，衛生署應立即偕同教育部、國科會等相關單位，制訂相關辦法，不應製

造弱勢學生新的負擔，特提出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予以書面答覆。 

（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一年來政府官員、地方縣市首長被捲

入涉案官司頻頻，姑不論渠等是否真正涉弊？但如此高比率的

陷入司法糾紛，一定程度顯示其中存有防弊制度的規範缺失。

據本席所悉，近來公部門所涉災修工程等弊案只是其中之一，

在其他的領域、縣市，甚至不同的部會單位，各式各樣的採購

標案或 OT 案中之權錢利益交換，程度上早已是公開秘密。這是

台灣當前諸多制度扭曲所呈現出的冰山之一角，這樣的制度缺

陷如何彌補，誠然是一個值得正視的課題。政府公共工程採購

標案，原為防弊而特設置委員評審制，但以事實顯見，該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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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顯然已經被滲透，這種產官學聯手貪污的模式，正在被不斷

的複製中，也顯示當前既有的肅貪防弊機制，在不法者別有用

心的鑽空隙下，可以說是漏洞百出，防不勝防。面對這麼嚴峻

的形勢，政府在興利與防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點？毋寧是行政

當局更為嚴峻的考驗。從過去諸多案例來看，遭到檢方起訴羈

押最後卻判決無罪的案例所在多有，更多的則是在冗長的司法

訴訟過程中只能得到不是正義的遲來正義。因此如何讓政府造

就不敢貪、不必貪的清明施政空間，如何提升檢調辦案品質與

司法審判同樣是不容輕忽的改革工程。亡羊補牢，為時不晚，

擔心的只是「道歉」比「嚴懲」多，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貪腐就是公務員、政府首長或公營企業負責人違反其職守，失信於人民，也就是說，貪腐

是一切背叛及政府不為人民信任的開始。而因貪腐所造成的危害與威脅，已引發世界各國

人民的激烈反抗。在過去一年中，從中東、亞洲到歐洲，發生多起人民推翻政府或首長下

台，如去年北非及中東國家陸續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即是反貪腐民主運動的明證。因

此，如何形塑貪腐「零容忍」的社會風氣，不僅已是政府當前要務，亦亟需民間社會力量

共同參與，並隨時檢討、力求進步，方能逐步朝向「廉能政治」目標邁進。 

二、馬總統主政後，以打造「受人民信賴的廉能政府」為目標，政府堅持「有案就辦」的原則

，不管涉案層級多高、範圍多大，全部依法偵辦，根據國際透明組織日前公布的「2012 年

全球清廉印象指數」，在全球 176 個受評國家中，我國得到第 37 名；東亞地區排名第 4，

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日本，優於南韓、馬來西亞及中共。然而，深以為憾的是，儘管政

府積極以提高刑度、強化各種內控機制及透過不斷宣導，期能遏阻貪瀆不法，但仍發生多

起貪瀆不法情事，單以民國 101 年這一年為例，現任中央級政府官員及地方縣市長、官員

捲入涉案官司者仍枚不勝舉，著實令人痛心疾首。 

三、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要做到弊絕風清的關鍵，雖需要政府各部會與地方政府相互配

合，以建立綿密的防貪網絡，但最重要的還是個人修養和清廉自持。姑且不論涉案政府官

員到底是否真正涉弊，但如此高比率的陷入司法糾紛，一定程度顯示其中存有防弊制度的

規範缺失，不是讓有心者有抵瑕蹈隙的空間，就是讓定力不足的首長難以抵擋利益的誘惑

。這樣的制度缺陷如何彌補，誠然是一個值得正視的課題，始才能造就不敢貪；不必貪的

清明施政執法空間。 

四、進一步檢視這些弊案的具體內涵，其手法粗之膽大包天讓人瞋目結舌，讓人有理由相信這

絕對只是冰山的一角，其他的領域，其他的縣市，甚至不同的部會單位，在各式各樣的採

購標案或 OT 案中進行權錢利益交換，其實是一定程度上的公開秘密罷了。目前政府公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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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採購標案，過程中由相關業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的機制顯然已經被滲透，事前洩底及在

審議過程中偏袒、護航種種行徑，更是堂而皇之，顯示這種產官學聯手貪污的模式，正在

被不斷的複製中，如何亡羊補牢，無疑是對相關主管部門能耐的一大考驗。 

五、綜前所述，顯示當前既有的肅貪防弊機制，在不法者別有用心的插縫鑽隙下，可以說是漏

洞百出，防不勝防。面對這麼嚴竣的形勢，政府在興利與防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點，毋寧

是一大考驗。此外；檢調辦案品質與司法審判的效率同樣有待提升。從過去諸多案例來看

，遭到檢方起訴羈押最後卻判決無罪的案例所在多有，更多的則是在冗長的司法訴訟過程

中只能得到不是正義的遲來正義。因此止謗莫如自修，提升檢調辦案品質與司法審判同樣

是不容輕忽的改革工程。 

（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政府在吸引外資及外國人才（力）政策

的努力，雖直來不斷鬆綁或修正各相關法規，但成效與預期顯

有落差，特籲請政府應再深入就實務檢討究因，速謀改善良方

。政府為因應「自由經濟示範區」設置及在吸引台商回流，提

供各種優惠及更高的外勞進用比率，這固然解決了人力問題，

但對吸引外資及人才卻無立竿見影之效。更和總統「改造產業

結構、掃除投資障礙」的目標背道而馳。101 年全年外來投資並

不容易超過去年的 50 億美元。財經官員們吸引外資還是在國內

或到國外辦個「招商說明會」，套用人情找些外商充場面；大

把資源拿去國外找外商簽幾份「投資意向書」，有些投資案還

是國內企業轉回來的，交差性質多過實質意義，如此這般要如

何吸引到的外資？本席認為：有系統的招商方法，應是好好研

究各國剛剛上市，條件良好但還沒有到亞洲來的企業，分門別

類提出台灣優勢來進行密集的遊說，「時機」和「誠意」應可

打動許多開始要國際化的企業才是。政府已經鬆綁相關政策（

法規），但外資及外籍人才投入數量卻仍不見大幅增長，有關

單位是否應該放棄「守株待兔」，改採「鎖定出擊」的策略？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近日發表關於台灣外人直接投資（FDI）的報告，指出馬政

府雖然宣示了吸引外資的方案，但卻與台灣的發展利基、產業結構現代化的目標相左，不

是對台灣長期發展的有利策略，「錯誤的政策手段恐無法達成吸引更多外資流入的目標」


